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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林业局、羊山新区农委：

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，全面加强我市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管理，严厉打击破坏大别山五针松、银缕梅等濒危野生植物，杜鹃、兰花等珍贵野生植物，重楼、贝母等稀有野生植物资源及其原生地生境的违法犯罪行为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确保各项保护管理措施落地见效

各县区要深刻认识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重要性，应当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纳入重点工作任务，消除松懈思想，强化责任担当。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保护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、重点保护对象、保护措施等，重点关注珍稀、濒危，以及具有本地特色的野生植物的生存状况。建立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台账，定期评估保护成效，各地可结合实际，专门设立杜鹃、兰花、紫藤、构骨、重楼、贝母等被盗挖、盗采严重的野生植物保护子台账，及时调整工作策略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。

二、聚焦重点任务，推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体系建设

（一）开展本底调查

用3-5年时间在辖区内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，详细掌握国家重点保护、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以及其他珍稀、濒危野生植物的分布范围、种群数量、生境状况及受威胁程度，建立资源管理档案，为保护决策提供数据支撑。

（二）强化就地保护

以自然保护地、国有林场、生态公益林等为基础，在重点保护、珍稀濒危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区、原生地划定保护小区，设立禁采标识牌、设置物理隔离栏，严禁非法进入和破坏，并将保护工作纳入日常巡护工作职责。针对大别山五针松、银缕梅等极小种群，杜鹃、兰花等观赏价值高的野生植物，建立专项保护点，实施原生境保护和人工辅助繁育。

（三）完善迁地保护

依托农林科研机构等，在自然保护地、国有林场、种质资源库建设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基地，重点开展珍稀、濒危物种的人工培育、种质资源保存和野化回归，建立迁地保护数据库，实现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协同推进，并将这些区域作为执法查没野生植物的集中栽植基地。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，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措施，实现珍稀、濒危野生植物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的快速提升。
三、深化监督执法，构建全链条打击体系

（一）严格采集管理

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执行；采集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按照《河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执行；采集其他珍贵、稀有野生植物的，依照森林法、草原法的规定办理。

（二）强化巡查防控

把野生植物保护纳入网格化巡护管理工作职责，充分发挥网格员、生态护林员作用，在珍稀、濒危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区，重点时段加密巡查频次，及时发现并制止非法采挖、砍伐、野外用火等破坏行为，运用智慧保护地监控系统、防火监控卡点等，实现24小时动态监测，确保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早发现、早制止。
（三）加强联合执法

深入开展“清风”“网盾”等专项行动，有针对性地加强农贸市场、花鸟市场、电商平台、旅游景区等场所明察暗访，严厉打击非法采集、出售、运输珍稀、濒危野生植物的行为，深挖源头链条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主动开展明察暗访、联合执法和案件查处，加强行刑衔接，线上线下联动，有效打击乱采滥挖野生植物和破坏野生植物生长环境的不法行为。

四、开展科普宣教，营造全社会共治氛围

（一）丰富宣传形式

利用“世界湿地日”“世界野生动植物日”等关键节点，开展主题宣传活动。在公交车、出租车等投放公益宣传标语，在公园、广场等大屏循环播放典型案例，增强群众保护意识，并开通违法行为举报渠道。

（二）推进基层宣教

组织保护野生植物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校园活动，发放宣传手册、张贴海报，引导村民、学生识别本地重点保护、珍稀濒危野生植物，自觉抵制非法采集和购买行为。在珍稀、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周边村庄，与农户签订保护承诺书，形成房前屋后护绿植绿的自觉行动。

（三）鼓励社会参与

充分发挥信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作用，支持民间环保组织、志愿者、相关协会开展珍稀、濒危野生植物监测和保护行动，设立举报电话，对提供违法线索的群众给予奖励，形成政府主导、社会共治的保护格局。

各县区林业局、羊山新区农委及时梳理汇总各项措施落实情况、保护成效、存在的问题等形成年度工作总结，每年12月31日前报送至市林业局野保科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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